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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发

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洁”）经营发展的需要，顺应现有客户在重庆地区的持续产能建设，同时，公司预

期重庆地区消费电子产业将迎来迅猛增长，因此，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对重庆

安洁进行增资，并开始启动土地购买和自有厂房建设等一系列扩大经营活动的工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意见和保荐意见。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

议、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中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

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

大经营活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及总经理列席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卞绣花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洁”）经营发展的需要，顺应现有客户在重庆地区的持续产能建设，同时，公司预

期重庆地区消费电子产业将迎来迅猛增长，因此，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对重庆

安洁进行增资，并开始启动土地购买和自有厂房建设等一系列扩大经营活动的工作。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

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

大经营活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并扩大经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安洁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４３

号文《关于核

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００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６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３

，

８３３．３６

万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６５

，

１６６．６４

万元，上述

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到位。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全部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江苏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经验证确认，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１１１

号《验资报告》。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签署的《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

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募投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２８

，

３０４．８０

万元，公司此次募

集资金净额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后，公司超募资金为

３６

，

８６１．８４

万元。

二、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概述

１

、 全资子公司现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王春生

（

３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

４

）工商注册号：

５００２２７００００２３５４７

（

５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电子绝缘材料、防静电纺织品；销售：电

子零配件、静电测试仪器、

ＴＥＳＡ

胶带、工业胶带、塑胶制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２

、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对重庆安洁进行增资，其中

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购买土地、厂房建设和

装修，以为将来扩大经营活动做准备，后续资金需求将视经营状况另行安排。

３

、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本次投资的目的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顺应现有客户在重庆地区的持续产能建设，同时，公司预期重庆地区消费电子产

业将迎来迅猛增长。

（

２

）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随着本次增资扩建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产品消费电子产品功能性器件的产能将显著扩大。 尽管

公司对增资扩建项目的市场、技术、财务等因素进行了充分论证和预测分析，公司与众多消费电子产品

制造商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可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产品的市场销售，但未来不能排除客户会根据其面

临的市场销售情况而调整对公司部分产品的采购意向，公司在拓展新客户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一定的不

确定因素，可能导致本次投资项目投产后面临一定的市场拓展和产能消化风险。

（

３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投资省、见效快，运营情况良好，将成为安洁科技的重要利润来源，并培训和输送大批的熟

练工人，缓解安洁科技的用工紧张情况，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三、公司承诺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在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十二个月内，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

３

、公司超募资金投向子公司也要按照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

扩大经营活动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洁”）经营发展的需要，顺应现有客户在重庆地区的持续产能建设，同时，公司预

期重庆地区消费电子产业将迎来迅猛增长，因此，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对重庆

安洁进行增资，并开始启动土地购买和自有厂房建设等一系列扩大经营活动的工作。

六、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

洁”） 进行增资，并开始启动土地购买和自有厂房建设等一系列扩大经营活动的工作。 这顺应了现有客

户在重庆地区的持续产能建设，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提升

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创造利润增长点，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

２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３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

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

４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进行增资，并开始

启动土地购买和自有厂房建设等一系列扩大经营活动的工作。

七、保荐机构意见

安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生产部经理的访谈，了解公司对

重庆安洁增资的必要性、可行性，公司对重庆安洁的未来发展计划，公司下游客户在重庆的产能扩张计

划等，查阅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作出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上述情况的核查，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认为：

公司对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分析论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核心竞

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安信证券同意安洁科技此次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

营活动的方案。

八、备查文件

１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

独立意见》；

４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

大经营活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名称：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上午

９

：

００

４

、会议地点：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公司

２０７

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

会， 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

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保荐机构代表、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草案）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９

，

０００

万股变更

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９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鉴此，公司拟对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中

涉及上述事项的相关条款及文字予以修订并于近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安洁科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２

、审议《关于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１－００７

号《安洁科技：关于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３

、审议《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洁”）经营发展的需要，顺应现有客户在重庆地区的持续产能建设，同时，公司预

期重庆地区消费电子产业将迎来迅猛增长，因此，经审慎研究、规划，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对重庆

安洁进行增资，并开始启动土地购买和自有厂房建设等一系列扩大经营活动的工作。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１

号《安洁科技：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

扩大经营活动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６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李棱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６３１６０４３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６５９６４１９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

８

号

邮编：

２１５１５９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 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草案）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审议《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扩大经营活动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量

：

股 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四楼证券事务办公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通讯、书面等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卓才先生召集，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

董事

９

名，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

９

票。 公司监事及相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一楼大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一）关于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三）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备查文件

１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２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会议决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公司一楼大会议

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制定《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三）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一）和（二）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议案（三）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人员

（一）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时；

（二）登记地点：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证券事务部；

（三）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股票账

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凭委托人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

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

复印件、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还应当提供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３

、股东可采用现场登记方式或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和参会回执。

联 系 人：刘先知、谢巧纯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８３６８９５５５

传 真：

０７５４－８３６８９５５６

邮 编：

５１５８００

特此通知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骅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

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授权期限：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

束时止。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制定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我单位 （个人） 持有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回执传回公司。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５

（

Ａ

）

９００９２５

（

Ｂ

） 股票简称：上海机电 机电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上海兴国路

７８

号兴国宾

馆以现场方式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文汇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公告形式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范秉勋先生

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８５

名，代表股份数

５２３

，

９４４

，

７９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２２９６％

（其中流通股

Ａ

股股东

４１

名，持有

５１３

，

７９０

，

３２９

股，占公司流通股

Ａ

股股本的

６３．７０５８％

；流通股

Ｂ

股股东

４４

名，持有

１０

，

１５４

，

４６４

股，占公司流通股

Ｂ

股股本的

４．６９６０％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有效。

经过大会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采购之关联交易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４０

，

４２４

，

４２９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４０

，

４２１

，

２８７

股，占

９９．９９２２％

；

反对：

３

，

１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７８％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数为：

３０

，

２６９

，

９６５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３０

，

２６８

，

０２３

股，占

９９．９９３６％

；

反对：

１

，

９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６４％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参加表决的

Ｂ

股股数为：

１０

，

１５４

，

４６４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０

，

１５３

，

２６４

股，占

９９．９８８２％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１１８％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二、关于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销售之关联交易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４０

，

４２４

，

４２９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４０

，

４２１

，

２８７

股，占

９９．９９２２％

；

反对：

３

，

１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７８％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数为：

３０

，

２６９

，

９６５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３０

，

２６８

，

０２３

股，占

９９．９９３６％

；

反对：

１

，

９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６４％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参加表决的

Ｂ

股股数为：

１０

，

１５４

，

４６４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０

，

１５３

，

２６４

股，占

９９．９８８２％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１１８％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三、关于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综合业务往来之关联交易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４０

，

４２４

，

４２９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３０

，

５２２

，

３２８

股，占

７５．５０４７％

；

反对：

９

，

９０２

，

１０１

股，占

２４．４９５３％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数为：

３０

，

２６９

，

９６５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２９

，

２５５

，

４６８

股，占

９６．６４８５％

；

反对：

１

，

０１４

，

４９７

股，占

３．３５１５％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参加表决的

Ｂ

股股数为：

１０

，

１５４

，

４６４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

，

２６６

，

８６０

股，占

１２．４７５９％

；

反对：

８

，

８８７

，

６０４

股，占

８７．５２４１％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四、 关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与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采购之关联交

易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２３

，

９４４

，

７９３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２３

，

９４１

，

６５１

股，占

９９．９９９４％

；

反对：

３

，

１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０６％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数为：

５１３

，

７９０

，

３２９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１３

，

７８８

，

３８７

股，占

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１

，

９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参加表决的

Ｂ

股股数为：

１０

，

１５４

，

４６４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０

，

１５３

，

２６４

股，占

９９．９８８２％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１１８％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五、 关于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与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销售之关联交

易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５２３

，

９４４

，

７９３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２３

，

９４１

，

６５１

股，占

９９．９９９４％

；

反对：

３

，

１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０６％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参加表决的

Ａ

股股数为：

５１３

，

７９０

，

３２９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５１３

，

７８８

，

３８７

股，占

９９．９９９６％

；

反对：

１

，

９４２

股，占

０．０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参加表决的

Ｂ

股股数为：

１０

，

１５４

，

４６４

股，意见如下：

同意：

１０

，

１５３

，

２６４

股，占

９９．９８８２％

；

反对：

１

，

２００

股，占

０．０１１８％

；

弃权：

０

股，占

０．００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徐宇舟律师、林则达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原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为非交易日，因此上市流通日顺延到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２

号文核准，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橡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７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３

，

９３１

，

１７１

，

６００

股，公司股

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股东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

发行前所持股份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承

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在公司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公司股东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海口农工贸（罗牛

山）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裕田投资有限公司、和合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不少于以下两者中的较长者：

（

１

）自其列入海南橡胶股东名册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２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在

上述时期内，上述股东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公司股东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星仕达实业

有限公司、中联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４

、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经海南省国资委以《关于转持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批复》（琼国资函［

２００９

］

３１８

号）批复，（

１

）同意按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将国有股东海南省农垦总公司（后改

制为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的部分国有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２

）鉴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为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其采用一次

性上缴自有资金方式履行转持义务，对于相关转持部分股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

继续履行原股东的限售期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 除中化国际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外，其余股东均正常履行上述承诺。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股东的

相关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满十二个月，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海南星仕

达实业有限公司、中联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及全国社保基金理

事会所持部分股票共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期满，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流通。

根据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承诺，其持公司

４００

万股股份的限售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届满，在有关国有股转持承诺履行完毕后，上述

４００

万股股份将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流通。

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海口

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裕田投资有限公司、和合控

股有限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所持有公司股份共

３

，

１２６

，

１７１

，

６００

股仍处于禁售期。

公司自公开发行上市至今不存在因分配、 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解

禁的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一

）

有限

售条件股

份

１、

国有法

人持股

３，００１，１７１，６００ ７６．３４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０，１７１，６００ ７６．０６

２、

其他内

资持股

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６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小计

３，１４５，１７１，６００ ８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３０，１７１，６００ ７９．６２

（

二

）

无限

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１、

人民币

普通股

７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８

小计

７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８

（

三

）

股份

总数

合计

３，９３１，１７１，６００ １００ ０ ３，９３１，１７１，６００ １００

三、保荐人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认为：

１

、中化国际所持的

４００

万股股份在解除限售前，需要履行完毕其国有股转持的义务。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数量及时间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的信息披露

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证券对海南橡胶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０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六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五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作如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的议案；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

案。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戈亚芳女士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吉忠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同本

届董事会。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吉忠良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 认为其符合副总裁的任职

条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聘任吉忠良先生为副总裁，认为本次副总裁的聘

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附：吉忠良简历

吉忠良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中专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曾任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经营科科长、常州凯杰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黑

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及黑牡丹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 常州市青洋北路

４７

号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审议：

１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下午三点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股东本人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出

席；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七）会议登记方法：

１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需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按上述要

求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时间：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５１９－６８８６６９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９－６８８６６９０８

联系人：周明 肖秀丽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

４７

号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２１３０１７

（八）其他事项：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理我公司（本人）出席黑

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５

、对

１－４

项不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１１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５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或“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

日路

４

号公司管理部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４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３

，

８１５

，

５０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６５．１３％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６９

，

４７６

，

６０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４．１０％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共

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４

，

３３８

，

８９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３％

；相关议案需要回

避的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１０

，

９６８

，

２２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５０．１８％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国本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黄侦武、王曦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 并形

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聘用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２７３

，

７４９

，

９９２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的股数

０

股，占参加表

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的股数

６５

，

５１４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２

、审议通过《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换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２７３

，

７０９

，

２９１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的股数

８０１

股，约占参

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的股数

１０５

，

４１４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

。

３

、审议通过《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刘国本先生、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湖北驼铃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

６２

，

７２９

，

３６４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对的股数

１１

，

９００

股，占参加

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弃权的股数

１０６

，

０１４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

。

４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实施年产

４００

万

ｋＶＡｈ

新型低铅耗免维护蓄电池项目的议案》

赞成的股数

２７３

，

７６３

，

９９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的股数

１００

股，约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的股数

５１

，

４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黄侦武律师、 王曦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黄侦武律师、王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及《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